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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„2014‟462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 2014 年度第二批四川省 

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

四川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立项建设的通知 
 

有关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，落实省

委、省政府“关于加强自主创新，推动成果转化”要求，适应“全

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”和“加强协同创新”总体形势，进一步加

强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，推动高校探索建立以“解决社会经济

重大需求问题”为导向的科技评价体系，推动高校科技与经济的

紧密结合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、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支撑引领产

业发展和直接服务经济社会综合能力，全面服务于我省创新驱动

和多级多点支撑发展战略的需要，同步提升我省高校整体竞争实

力，重塑和打造四川高校新优势、新特色。我厅以高校“创新平

台”和“创新团队”建设为重点，以国家和区域发展重大需求为

导向，以行业、企业协同运行，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，着力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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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均拨款新体制下，高校科技创新体系、投入机制建设进一步完

善和优化等发展新问题，推动高校在我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发

挥更突出作用。 

为此，教育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、省科

技厅等省级有关部门，组织专家对有关高校重点实验室、高校工

程研究中心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进行了评审论证。

在专家评审推荐的基础上，经研究，决定批准乐山师范学院“西

南山地濒危鸟类保护”等 3 个实验室为立项建设的四川省高等学

校重点实验室（名单见附件 1）；决定批准西华大学“工程结构

健康检测与加固”等 6 个工程研究中心为立项建设的四川省高等

学校工程研究中心（名单见附件 2）；决定批准乐山师范学院“四

川特殊教育发展研究中心”等 2个研究中心为立项建设的四川省

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（名单见附件 3）。 

请你校按照《四川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

法》、《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》、《四

川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称《办

法》）的要求，切实落实各项建设措施和资金保障，加强机制建

设和规范管理，为实验室、社科基地及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

建设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和学术环境，努力把创新平台建设成为

高水平的科技创新、高层次人才培养、高影响学术交流的基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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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以创新成果和实质性贡献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。 

根据《办法》要求，接此通知后，请各校抓紧组织认真编制

相关建设项目计划任务书，组织专家论证，并将附有专家论证意

见的计划任务书报教育厅备案作为验收依据。省教育厅将适时开

展建设成效的检查和评估工作。 

 

附件:1.四川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立项建设名单 

2.四川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立项建设名单 

3.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立项建 

设名单 

 

 

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7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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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四川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

立项建设名单 

 

乐山师范学院： 

1．“西南山地濒危鸟类保护”四川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

2．“互联网自然语言智能处理”四川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

3.“天然产物化学与小分子催化” 四川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

(原“生物有机化学与表面科学四川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 

室筹建项目”去筹更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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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四川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 

立项建设名单 

 

西华大学： 

1.“工程结构健康检测与加固”四川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 

2.“耐磨减摩表面技术”四川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 

3．“包装行业企业信息化”四川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 

4.“四川传统发酵食品标准化与质量控制”四川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 

5.“道路交通安全与车辆事故再现”四川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 

 

乐山师范学院： 

1.“川南地方品种鸡产业化”四川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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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

立项建设名单 

 

乐山师范学院： 

1.四川特殊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

2.四川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中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7月 2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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